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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EMB(SCR)15/58/00 Pt. 3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7 / 2 0 0 7 號  

《 教 育 (豁 免 )(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立 學 校 )令 》 (第 279F 章 ) 

 

[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-- 

( a )  各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校 監、校

董 、 校 長 及 教 師 —— 備 辦  

( b )  各 組 主 管 —— 備 考 ]  

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請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註 ( 以 下 簡 稱 非 正 規

私 校 ) 注 意 已 更 新 的 《 教 育 ( 豁 免 ) (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) 令 》

指 引 。  

詳 情  

2 .  所 有 非 正 規 私 校 須 根 據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( 第 2 7 9 章 ) 註 冊 。  

3 . 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七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的 《 教 育 ( 豁 免 ) ( 提 供 非 正 規 課

程 的 私 立 學 校 ) 令 》 ( 第 2 7 9 F 章 )  ( 以 下 簡 稱 《 豁 免 令 》 ) 旨 在 豁 免 符

合 下 列 規 定 的 非 正 規 私 校 受 到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和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中 某

些 條 文 規 定 管 限 -- 

( i )  提 供 幼 兒 、 幼 稚 園 、 小 學 、 中 學 或 專 上 教 育 以 外 的 任 何

教 育 課 程 ； 及  

( i i )  並 非 全 部 或 局 部 由 政 府 津 貼 所 資 助 。  

以 上 學 校 為 《 豁 免 令 》 下 的 獲 豁 免 學 校 ， 並 在 符 合 所 指 明 的 條 件

下 ， 獲 豁 免 受 到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和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內 與 費 用 、 僱 用 教

員 、 教 員 資 格 、 校 長 及 假 期 五 類 有 關 的 某 些 條 文 規 定 管 限 。 學 校

可 在 此 下 載 《 豁 免 令 》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 提 供 補 習 班 、 商 科 、 語 文 及 電 腦 課 程 等 教 育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， 均 屬 於 提 供 非 正 規 課

程 的 私 立 學 校 (非 正 規 私 校 )。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export.nsf/findChinSection?OpenAgent&View_name=ProCurAllChinDoc&section_choose=CAP%20279F&chapter_choose=Chapter%20279


 

4 .  除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之 外 ， 非 正 規 私 校 倘 亦 提 供 任 何 正 規 課 程

( 如 中 四 、 中 五 、 中 六 或 中 七 的 文 、 理 或 商 科 課 程 )， 或 可 獲 頒 專 上

學 歷 的 課 程 ( 如 獲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評 審 為 相 等 於 副 學 士 或 高 級 文

憑 課 程 ) 時 ， 仍 須 遵 守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和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的 所 有 條 文 。  

5 .  除 《 豁 免 令 》 列 明 的 豁 免 條 文 外 ， 獲 豁 免 學 校 仍 須 遵 守 《 教

育 條 例 》 和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中 的 其 他 條 文 。  

6 .  在 附 錄 的 《 豁 免 令 》 指 引 已 經 更 新 。 如 希 望 獲 得 有 關 豁 免 ，

獲 豁 免 學 校 應 遵 守 該 指 引 。  

7 .  倘 若 獲 豁 免 學 校 未 能 遵 守 《 豁 免 令 》 所 載 某 一 類 別 的 任 何 一

項 條 件 ， 便 無 資 格 獲 得 該 類 別 的 豁 免 。 因 此 ， 該 學 校 須 重 新 遵 守

該 類 別 豁 免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例 如 向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申 請 批 准 按 月

平 均 收 取 課 程 費 用 ， 或 聘 用 准 用 教 員 在 學 校 任 教 ， 或 委 任 學 校 的

教 員 為 校 長 。 倘 若 學 校 未 能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， 當 局 會 考 慮 採 取 適 當

的 行 動 ， 如 提 出 檢 控 或 取 消 校 董 或 學 校 的 註 冊 。  

8 .  本 通 告 取 代 二 零 零 四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發 出 的 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告 第

1 0 / 2 0 0 4 號 。  

查 詢  

9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有 關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聯 絡 。  

 

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張 國 財 代 行  

 

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六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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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

《 教 育 (豁 免 ) (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立 學 校 )令 》 指 引  

概 要  

 本 指 引 涵 蓋 多 項 與 《 教 育 ( 豁 免 ) (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)
令 》 ( 第 2 7 9 F 章 ) ( 以 下 簡 稱 《 豁 免 令 》 ) 有 關 的 原 則 和 注 意 事 項 ，

旨 在 協 助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( 以 下 簡 稱 非 正 規 私 校 ) 了 解

《 豁 免 令 》 的 規 定 。  

原 則  

 《 豁 免 令 》 只 適 用 於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的 非 正 規 私 校 -- 

( i )  提 供 幼 兒 、 幼 稚 園 、 小 學 、 中 學 或 專 上 教 育 以 外 的 任 何

教 育 課 程 ； 及  
( i i )  並 非 全 部 或 局 部 由 政 府 津 貼 所 資 助 。  

以 上 學 校 為 《 豁 免 令 》 下 的 獲 豁 免 學 校 。  

 除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之 外 ， 非 正 規 私 校 倘 亦 提 供 任 何 正 規 課 程

( 如 中 四 、 中 五 、 中 六 或 中 七 的 文 、 理 或 商 科 課 程 ) ， 或 可 獲 頒

專 上 學 歷 的 課 程 ( 如 獲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( 以 下 簡 稱 學 評 局 ) 評 審

為 相 等 於 副 學 士 或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) 時 ， 仍 須 遵 守 《 教 育 條 例 》

和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的 所 有 條 文 。  

 除 在 符 合 所 指 明 的 條 件 下 獲 得 《 豁 免 令 》 豁 免 的 條 文 外 ， 獲 豁

免 學 校 仍 須 註 冊 ， 並 遵 守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和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的 其 他

條 文 。  

 根 據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第 9 4 條 ， 每 當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要 求 時 ，

獲 豁 免 學 校 須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學 校 的 最 新 資 料 。  

 倘 若 獲 豁 免 學 校 未 能 遵 守 《 豁 免 令 》 所 載 某 一 類 別 的 任 何 一 項

條 件 ， 便 無 資 格 獲 得 該 類 別 的 豁 免 。 因 此 ， 該 學 校 須 重 新 遵 守

該 類 別 豁 免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例 如 向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申 請 批 准 按

月 平 均 收 取 課 程 費 用 ， 或 聘 用 准 用 教 員 在 學 校 任 教 ， 或 委 任 學

校 的 教 員 為 校 長 。 倘 若 學 校 未 能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， 當 局 會 考 慮 採

取 適 當 的 行 動 ， 如 提 出 檢 控 或 取 消 校 董 或 學 校 的 註 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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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.  費 用  

豁 免 規 定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董、校 監、校 長 及 教 員 獲 豁 免 受 到《 教

育 條 例 》 及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有 關 費 用 的 條 文 規 定 管 限 。

獲 豁 免 的 條 文 詳 列 於 《 豁 免 令 》 的 附 表 1 第 1 部 。  

須 符 合 條 件  有 關 費 用 的 豁 免 須 符 合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1 第 2 部 所 指

明 的 條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項  1 .  獲 豁 免 學 校 如 能 符 合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1 第 2 部 所

指 明 的 條 件 ， 便 毋 須 向 教 育 局 申 請 批 准 收 取 費

用 。 教 育 局 亦 不 會 發 出 收 費 證 明 書 ， 或 批 核 收 費 。

2 .  課 程 名 稱 應 反 映 有 關 課 程 的 程 度 和 科 目 。  

3 .  學 校 名 稱 應 反 映 學 校 所 開 辦 的 課 程 。 倘 若 學 校 在

註 冊 後 課 程 性 質 有 變 ， 學 校 應 向 教 育 局 學 校 註 冊

及 監 察 組 申 請 更 改 校 名 。  

4 .  在 學 生 報 讀 課 程 前 ， 獲 豁 免 學 校 應 向 學 生 提 供 載

有 下 列 資 料 的 課 程 單 張 -- 

( a )  學 校 註 冊 或 臨 時 註 冊 證 明 書 所 載 的 學 校 註 冊

編 號 、 學 校 名 稱 和 學 校 地 址 ；  

( b )  供 查 詢 課 程 資 料 的 學 校 電 話 ；  

( c ) 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資 料 ；  

( d )  課 程 詳 情 ， 包 括 課 程 編 號 ( 如 適 用 ) 、 課 程 名

稱 、 課 程 內 容 、 費 用 ( 如 有 的 話 ， 應 包 括 入 學

試 費 用 及 學 生 註 冊 費 ) 、 上 課 模 式 、 課 程 修 讀

時 間 、 上 課 日 期 、 上 課 時 間 及 地 點 ；  

( e )  若 課 程 名 稱 包 含 ‘ 文 憑 ’ 字 眼，學 校 應 註 明 該 課

程 未 經 學 評 局 評 審 ；  

( f )  學 校 設 施 ， 例 如 ： 課 室 、 演 講 室 、 語 言 實 習

室 或 電 腦 室 ； 以 及  

( g )  學 校 如 未 能 按 預 訂 安 排 開 辦 課 程 的 退 款 政 策

及 程 序 。  

5 .  須 在 獲 豁 免 學 校 校 舍 展 示 的 課 程 收 費 表 ， 以 及 向

學 生 發 出 的 正 式 收 據 樣 本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1 及 2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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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獲 豁 免 學 校 應 按 照 下 列 政 策 及 程 序 處 理 退 還 課 程

費 用 -- 

( a )  退 款 政 策

( i )  學 校 如 在 課 程 開 課 前 關 閉 ， 應 立 即 向 學

生 全 數 退 回 課 程 費 用 。  

( i i )  倘 若 課 程 未 能 按 照 學 費 收 據 所 載 安 排 開

辦 ， 而 學 生 又 拒 絕 接 受 學 校 提 供 的 新 安

排 ， 在 學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後 ， 學 校 應 盡

快 及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不 超 過 一 個 月 ， 向 學

生 全 數 或 按 比 例 退 回 課 程 費 用 。  

( i i i )  倘 若 課 程 未 能 按 照 課 程 單 張 所 列 日 期 或

時 間 開 辦 ， 而 學 生 又 拒 絕 接 受 學 校 提 供

的 新 安 排 ， 在 學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後 ， 學

校 應 盡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不 超 過 一 個

月，向 學 生 全 數 或 按 比 例 退 回 課 程 費 用 。

( i v )  倘 若 課 程 在 開 課 後 停 辦 ， 學 校 應 盡 快 及

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不 超 過 一 個 月 ， 向 學 生 按

比 例 退 回 課 程 費 用 。  

( b )  退 款 程 序

( i )  學 校 應 主 動 致 電 或 以 書 面 通 知 學 生 有 關

退 款 安 排 。 十 八 歲 以 下 的 學 生 可 由 家 長

或 監 護 人 代 辦 退 款 手 續 。  

( i i )  學 校 應 按 上 述 第 6 ( a ) 項 的 退 款 政 策 向 學

生 退 款 。  

( i i i )  處 理 退 款 時 ， 學 校 不 得 取 去 學 費 收 據 的

正 本 。 學 生 或 家 長 收 到 退 款 時 ， 需 要 簽

收 確 認 。  

( i v )  退 款 可 以 現 金 或 支 票 支 付 ， 但 不 得 使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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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票 。  

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樣 本 載 於 附 件 3。  

7 .  在 學 生 報 讀 課 程 前 ， 獲 豁 免 學 校 應 要 求 學 生 / 家 長

確 認 下 列 事 項 -- 

( a )  學 生 / 家 長 收 到 載 有 課 程 詳 情 、 費 用 、 校 長 及

教 員 資 料 和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的 課 程 單 張 ； 以

及  

( b )  學 生 / 家 長 知 悉 費 用 是 按 月 平 均 收 取 。  

附 件 4 載 有 確 認 書 樣 本 。  

 

B .  僱 用 教 員  

豁 免 規 定  1 .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董 、 校 監 及 校 長 獲 豁 免 受 到 《 教

育 條 例 》 中 有 關 僱 用 教 員 的 條 文 規 定 管 限 。 獲 豁

免 的 條 文 詳 列 於 《 豁 免 令 》 的 附 表 2 第 1 部 。  

2 .  有 關 豁 免 並 不 就 以 下 的 人 而 適 用 -- 

( a )  須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於 科 學 實 驗 室 內 進 行 或 督 導

實 驗 或 示 範 的 人 ；  

( b )  須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於 學 校 工 場 內 進 行 或 督 導 實

習 活 動 的 人 ； 或  

( c )  須 任 教 體 育 科 的 人 。  

須 符 合 條 件  有 關 僱 用 教 員 的 豁 免 須 符 合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2 第 2 部

所 指 明 的 條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項  1 .  獲 豁 免 學 校 如 能 符 合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2 第 2 部 所

指 明 的 條 件 ， 便 毋 須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僱 用 准 用 教 員

的 申 請。教 育 局 亦 不 會 向 其 發 出 准 用 教 員 許 可 證 。

2 .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監 應 採 取 下 列 步 驟 ， 確 保 教 員 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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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取 得 的 資 格 真 確 -  

( a )  查 核 有 關 教 員 資 格 的 文 件 正 本 ；  

( b )  簽 認 有 關 文 件 的 副 本，並 在 每 份 副 本 加 上「 已

查 閱 正 本 」、 簽 署 、 姓 名 正 寫 及 職 位 名 稱 ( 即

校 監 ) ； 以 及  

( c )  把 經 簽 認 有 關 教 員 資 格 的 文 件 副 本 存 放 在 校

舍 內 。  

 獲 豁 免 學 校 需 在 教 育 局 要 求 時 提 供 上 述 文 件 。  

3 .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監 應 要 求 教 員 提 供 有 效 的 胸 肺 X
光 證 明 書 及 醫 生 證 明 書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身 心 健 全 ，

適 合 任 教 。 這 些 文 件 應 全 部 存 放 於 校 舍 內 。  

4 .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監 須 於 任 何 新 聘 教 員 開 始 在 該 校

任 教 的 一 個 月 內 ， 將 有 關 教 員 的 資 料 ， 向 所 屬 教

育 局 分 區 學 校 發 展 組 報 告 。  

5 .  《 豁 免 令 》 只 就 獲 豁 免 學 校 申 請 僱 用 准 用 教 員 作

出 豁 免 。 如 具 備 註 冊 為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人 士 ， 可

直 接 向 教 育 局 教 師 註 冊 小 組 申 請 辦 理 註 冊 手 續 。

6 .  獲 豁 免 學 校 需 要 求 教 員 申 請 人 求 職 時 提 供 過 往 的

定 罪 記 錄 ( 如 有 的 話 )。附 件 5 載 有 教 職 申 請 表 有 關

教 員 定 罪 記 錄 部 分 的 樣 本 。 獲 豁 免 學 校 如 欲 僱 用

被 裁 定 觸 犯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2 第 2 部 第 7 條 所 指

罪 行 的 人 士 為 教 員 ， 則 須 向 教 育 局 教 師 註 冊 小 組

申 請 批 准 僱 用 有 關 人 士 為 准 用 教 員 。 有 關 申 請 會

根 據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第 5 0 條 辦 理 。  

7 .  獲 豁 免 學 校 如 欲 僱 用 持 有 非 本 地 學 歷 的 人 士 為 教

員 ， 該 校 校 監 應 要 求 有 關 申 請 人 自 行 向 學 評 局 申

請 進 行 學 歷 評 估 。 學 評 局 會 發 出 評 核 報 告 ， 協 助

校 監 評 估 申 請 人 的 學 歷 是 否 等 同 《 教 育 規 例 》 附

表 2 第 I I 及 / 或 第 I I I 部 所 述 的 任 何 一 項 學 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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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.  教 員 資 格  

豁 免 規 定  1 .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教 員 獲 豁 免 受 到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中 有

關 教 員 資 格 的 條 文 規 定 管 限 。 獲 豁 免 的 條 文 詳 列

於 《 豁 免 令 》 的 附 表 3 第 1 部 。  

2 .  有 關 豁 免 並 不 就 以 下 的 教 員 而 適 用 -- 

( a )  須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於 科 學 實 驗 室 內 進 行 或 督 導

實 驗 或 示 範 的 教 員 ；  

( b )  須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於 學 校 工 場 內 進 行 或 督 導 實

習 活 動 的 教 員 ； 或  

( c )  須 任 教 體 育 科 的 教 員 。  

須 符 合 條 件  有 關 教 員 資 格 的 豁 免 須 符 合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3 第 2 部

所 指 明 的 條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項  1 .  具 備 註 冊 為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人 士 ， 可 直 接 向 教 育

局 教 師 註 冊 小 組 申 請 辦 理 。  

2 .  持 有 非 本 地 學 歷 的 教 員 可 自 行 向 學 評 局 申 請 進 行

學 歷 評 估 。  

 

D .  校 長  

豁 免 規 定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董、校 監、校 長 及 教 員 獲 豁 免 受 到《 教

育 條 例 》 中 有 關 校 長 的 條 文 規 定 管 限 。 獲 豁 免 的 條 文

詳 列 於 《 豁 免 令 》 的 附 表 4 第 1 部 。  

須 符 合 條 件  有 關 校 長 的 豁 免 須 符 合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4 第 2 部 所 指

明 的 條 件 。  

注 意 事 項  1 .  獲 豁 免 學 校 如 能 符 合 《 豁 免 令 》 附 表 4 第 2 部 所

指 明 的 條 件，則 毋 須 向 教 育 局 徵 求 批 准 委 任 校 長 。

2 .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監 須 委 任 一 位 教 員 出 任 該 校 的 校

長 ， 並 於 委 任 校 長 後 的 一 個 月 內 ， 將 有 關 校 長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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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通 知 所 屬 教 育 局 分 區 學 校 發 展 組 。 有 關 資 料

如 有 更 改 ， 校 監 亦 須 在 得 悉 有 關 更 改 的 一 個 月

內 ， 通 知 所 屬 教 育 局 分 區 學 校 發 展 組 。  

 

E .  假 期  

豁 免 規 定  獲 豁 免 學 校 的 校 董 、 校 監 及 校 長 獲 豁 免 受 到 《 教 育 規

例 》 中 有 關 假 期 的 條 文 規 定 管 限 。 獲 豁 免 的 條 文 詳 列

於 《 豁 免 令 》 的 附 表 5 。  

須 符 合 條 件  無 。  

注 意 事 項  獲 豁 免 學 校 員 工 的 休 息 日 安 排 ， 須 遵 守 《 僱 傭 條 例 》

( 第 5 7 章 ) 所 列 條 文 的 規 定 。  

 

 

 

 

 

  



附 件 1  

(課 程 收 費 表 樣 本 ) 

X X 補 習 學 校  

課 程 收 費 表  

學 校 註 冊 編 號 ： 1 2 3 4 5 6  

註 冊 地 址 ： 九 龍 X X 道 X X 商 業 大 廈 X 樓  

電 話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課 程 編 號 / 名 稱  課 程 修 讀  
時 間  

每 月 學 費

( 元 )  
月 數  費 用 總 額

( 元 )  

E N G  0 0 0 1   
英 文 補 習 班 ( 小 六 )  

 

M AT H S  0 0 0 1  
數 學 補 習 班 ( 小 五 )  

 

C H I  0 0 0 1  
中 文 補 習 班 ( 中 二 )  

2 0 0 7 年 9 月

至  
2 0 0 8 年 6 月

 

2 0 0 7 年 9 月

至  
2 0 0 8 年 6 月

 

2 0 0 7 年 9 月

至  
2 0 0 8 年 2 月

3 0 0 . 0 0  
 

 

2 8 0 . 0 0  
 
 

3 2 0 . 0 0  

1 0  
 

 

1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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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, 0 0 0 . 0 0
 

 

2 , 8 0 0 . 0 0
 
 

1 , 9 2 0 . 0 0

註 ：  ( 1 )  上 述 費 用 是 按 照 《 教 育 ( 豁 免 ) (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

校 ) 令 》 所 訂 明 的 條 件 收 取 。  

( 2 )  教 育 課 程 的 費 用 總 額 須 按 每 月 等 額 計 算 。 除 第 一 期 的 費

用 外 ， 每 期 的 費 用 須 在 該 教 育 課 程 進 行 期 間 的 每 月 的 首

個 上 課 日 或 之 後 收 取 。  

( 3 )  儘 管 上 述 第 ( 2 ) 點 另 有 規 定 ， 校 監 可 要 求 學 生 在 不 早 於 教

育 課 程 開 始 的 一 個 月 前 繳 付 第 一 期 費 用 ， 以 註 冊 就 讀 該

教 育 課 程 。  

( 4 )  凡 學 生 每 次 所 繳 交 的 或 代 學 生 所 繳 交 的 一 切 款 項 ， 須 由

正 式 收 據 認 收 。 學 生 應 保 留 收 據 作 為 退 款 用 途 。  

( 5 )  如 學 校 未 能 按 預 訂 安 排 開 辦 有 關 課 程 ， 便 應 按 照 課 程 單

張 所 載 的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，向 學 生 退 回 全 部 或 部 分 費 用 。 

1 0  



 

附 件 2  

(正 式 收 據 樣 本 )  

X X 補 習 學 校  

正 式 收 據  

學 校 註 冊 編 號 ： 1 2 3 4 5 6  

註 冊 地 址 ： 九 龍 X X 道 X X 商 業 大 廈 X 樓  

電 話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收 據 編 號 ： 0 0 0 1

 茲 收 到 陳 X X 交 來 港 幣 X X X X 元 ， 以 報 讀 下 列 課 程 。 詳 情 如

下 ：  

( 1 ) 課 程 編 號 / 名 稱 ： E N G  0 0 0 1 英 文 補 習 班 ( 小 六 )  

( 2 ) 繳 付 費 用 所 涵 蓋 的 月 份 ： 二 零 零 七 年 X 月  

( 3 ) 上 課 地 點 ： 九 龍 X X 道 X X 商 業 大 廈 X 樓  

 

校 監 簽 署 ：   

校 監 姓 名 ：   

1 1

日 期 ：   

 

註 ：  上 述 費 用 是 按 照 《 教 育 ( 豁 免 ) ( 提 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) 令 》

所 訂 明 的 條 件 收 取 。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是 按 每 月 等 額 計 算 。 如 學 校 未

能 按 預 訂 安 排 開 辦 課 程 ， 便 會 按 照 課 程 單 張 所 載 的 退 款 政 策 及 程

序 ， 向 上 述 學 生 退 回 全 部 或 部 分 費 用 。 上 述 學 生 應 保 留 本 收 據 作

為 退 款 用 途 。  
 

校 印  

 

 



 

附 件 3  

(學 校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樣 本 )  

X X 補 習 學 校  

學 校 註 冊 編 號 ： 1 2 3 4 5 6  

註 冊 地 址 ： 九 龍 X X 道 X X 商 業 大 廈 X 樓  

電 話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A .  退 款 政 策 ：  

1 .  本 校 如 在 課 程 開 課 前 關 閉 ， 便 會 立 即 向 學 生 全 數 退 回 課 程

費 用 。  

2 .  倘 若 課 程 未 能 按 照 學 費 收 據 所 載 安 排 開 辦 ， 而 學 生 又 拒 絕

接 受 學 校 提 供 的 新 安 排 ， 在 學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後 ， 本 校 會

盡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不 超 過 一 個 月 ， 向 學 生 全 數 或 按 比 例

退 回 課 程 費 用 。  

3 .  倘 若 課 程 未 能 按 照 課 程 單 張 所 列 日 期 或 時 間 開 辦 ， 而 學 生

又 拒 絕 接 受 學 校 提 供 的 新 安 排 ， 在 學 生 提 出 退 款 要 求 後 ，

本 校 會 盡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不 超 過 一 個 月 ， 向 學 生 全 數 或

按 比 例 退 回 課 程 費 用 。  

4 .  倘 若 課 程 在 開 課 後 停 辦 ， 本 校 會 盡 快 及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不 超

過 一 個 月 ， 向 學 生 按 比 例 退 回 課 程 費 用 。  

B .  退 款 程 序 ：  

1 .  本 校 會 主 動 致 電 或 以 書 面 通 知 學 生 有 關 退 款 安 排 。 十 八 歲

以 下 的 學 生 可 由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代 辦 退 款 手 續 。  

2 .  本 校 會 按 照 上 述 政 策 向 學 生 退 款 。  

3 .  處 理 退 款 時 ， 本 校 不 會 取 去 學 費 收 據 的 正 本 。 學 生 或 家 長

收 到 退 款 時 ， 需 要 簽 收 確 認 。  

4 .  本 校 會 以 現 金 或 支 票 支 付 退 款 。  
 

 

1 2
 



 

附 件 4  

(家 長 /學 生 確 認 書 樣 本 )  

X X 補 習 學 校  

學 校 註 冊 編 號 ： 1 2 3 4 5 6  

註 冊 地 址 ： 九 龍 X X 道 X X 商 業 大 廈 X 樓  

電 話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 在 報 讀 下 列 課 程 前 ， 本 人 已 接 獲 學 校 提 供 的 課 程 單 張 。 本

人 知 悉 單 張 所 載 的 資 料 ， 包 括 課 程 的 詳 情 、 費 用 、 校 長 及 教 員

的 資 料 ， 以 及 退 款 政 策 及 程 序 。 本 人 明 白 按 照 《 教 育 ( 豁 免 ) ( 提

供 非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立 學 校 ) 令 》， 課 程 費 用 是 按 每 月 等 額 計 算 。

如 學 校 未 能 按 預 訂 安 排 開 辦 課 程 ， 便 會 按 照 課 程 單 張 所 載 的 退

款 政 策 及 程 序，向 本 人 退 回 全 部 或 部 分 費 用。報 讀 的 課 程 如 下 ：

( 1 ) 課 程 編 號 / 名 稱  ： E N G  0 0 0 1 英 文 補 習 班 ( 小 六 )  

( 2 ) 上 課 日 期  ： 由 二 零 零   年    月    日 至   
    二 零 零   年    月    日  

( 3 ) 上 課 時 間  ： 逢 星 期    ( 例 如 星 期 一 )   
    下 午    時 至    時  

( 4 ) 上 課 地 點  ： 九 龍 X X 道 X X 商 業 大 廈 X 樓  

 

學 生 家 長 / 監 護 人 或 學 生 簽 署 ：   

學 生 家 長 / 監 護 人 或 學 生 姓 名 ：   

日 期 ：   

 

註 ：  本 確 認 書 須 由 年 滿 十 八 歲 或 以 上 的 學 生 或 十 八 歲 以 下 學 生 的 家

長 或 監 護 人 簽 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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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5  

(教 職 申 請 表 有 關 教 員 定 罪 記 錄 部 分 的 樣 本 )  

X X 補 習 學 校  

學 校 註 冊 編 號 ： 1 2 3 4 5 6  

註 冊 地 址 ： 九 龍 X X 道 X X 商 業 大 廈 X 樓  

電 話 ： 1 2 3 4  5 6 7 8  

 你 是 否 曾 經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被 法 庭 裁 定 有 罪 ？  

是 □      否 □  

如 答 「 是 」 的 話 ， 請 提 供 詳 細 資 料 。  

□  本 人 曾 因 侵 害 人 身、涉 及 暴 力 對 待 兒 童 或 虐 待 兒 童 而 被

定 罪 。  

詳 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本 人 曾 因 觸 犯《 刑 事 罪 行 條 例 》( 第 2 0 0 章 ) 第 X I I 部 ( 該

部 處 理 性 罪 行 ) 或《 防 止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條 例 》( 第 5 7 9 章 )
而 被 定 罪 。  

詳 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本 人 曾 因 觸 犯 罪 行 而 被 定 罪 ， 被 判 處 扣 押 刑 罰 、 感 化

令 、 社 會 服 務 令 或 罰 款 超 過 1 萬 元 。  

詳 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其 他 。 請 註 明 ：   

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內 加 上 「 」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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